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4號

再審原告    大將水車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易曄  

訴訟代理人  熊賢安律師

再審被告    鑫裔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政陽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

日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3

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9日宣判時即告確定，再

審原告於113年11月1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卷

第3頁收狀戳章），未逾30日之再審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再審原告主張：

一、再審原告與訴外人成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成祥公司）於10

9年3月間成立台積電水車作業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

約），再審原告積欠成祥公司系爭工程報酬新台幣（下同）

58萬9366元（下稱系爭承攬報酬）。成祥公司雖於111年4月

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下稱系爭債權讓

與），惟系爭債權讓與行為僅變更系爭工程契約之債之主

體，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再審原告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下稱臺中地院）112年5月15日核發之支付轉給命令，於11

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

新竹地院）轉給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合迪公司），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為清償，使成祥

公司對合迪公司於58萬9366元債務範圍受有債務減少之利

益，縱然再審原告上開清償時間在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

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之後，惟系爭承攬報酬債權遭臺中地院扣

押時，再審被告並未取得執行名義而聲明參與分配，亦未提

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而排斥合迪公司之執行，再審原告對合迪

公司之清償行為，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對成祥公司有

清償之效力，並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而得對抗再審被

告，否則導致再審原告就同一債權為雙重給付而有侵害財產

權之虞。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民法第3

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15條規

定，亦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87年度台

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2年台上

字第10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

1款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二、成祥公司既為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且因再審原告對合迪

公司之清償行為而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原確定判決逕以成

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再審原告對成祥公司之

債權人合迪公司為清償，亦與再審被告無關，再審被告並未

因此受有利益為由，而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

報酬，即有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而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

審理由。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

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在前訴

訟程序第一審之訴駁回。　　

參、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與成祥公司在111年4月25日簽立

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同意書，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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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讓與再審被告，及再審原告分別在111年5月26日、7月11

日收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存證信

函，則111年5月26日已發生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

與再審被告之效力；合迪公司雖爲成祥公司之債權人，並於

112年1月11日向新竹地院聲請執行成祥公司對再審原告之系

爭承攬報酬債權，新竹地院於112年1月14日發函囑託臺中地

院執行，臺中地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甲扣

押命令），再於112年5月15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下稱乙支

付轉給命令），命再審原告將系爭承攬報酬支付新竹地院轉

給合迪公司，嗣再審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

納至新竹地院，並由合迪公司於112年5月31日具領，惟再審

原告於收受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已得知系爭承

攬報酬債權已讓與再審被告，再審原告並非向債權人為清

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且再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

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通知時，成祥公司有何不得行使債權

之情事，再審原告並無可對抗成祥公司之事由而得對抗再審

被告，故再審原告抗辯其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第299條第1

項等規定，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已發生效力，且得對抗再

審被告，均無理由等情，乃依債權讓與關係，判命再審原告

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報酬，有再審原告提出之原確定判

決可佐（本院卷第17-23頁）。

肆、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

條、民法第3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

法第15條規定，及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

決、87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

決、52年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

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

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或認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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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392號裁定意旨

參照）。

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就債務人

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

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

受領者，於債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

法第310條第3款定有明文。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

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299條第1項定有

明文。

三、依前開原確定判決意旨，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於收受

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成祥公司已將系爭承攬報

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且已通知再審原告，系爭債權讓與已

對再審原告發生效力，則成祥公司即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

人，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給命令而對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合迪

公司所為之清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之事實認定，而認

再審原告向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對再審被告不發生清償之

效力，經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310條第3款

規定。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310條第3

款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四、又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通知系

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時，再審原告並無得對抗成祥公司之事

由而得對抗再審被告之事實認定，而認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

給命令而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不得對抗再審被告，經

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

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

云云，亦屬無據。

五、再者，原確定判決係本於核發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

之執行法院係以成祥公司為再審原告之債權人而命再審原告

不得對成祥公司為清償，並應對合迪公司為清償，惟再審原

告已受系爭債權讓與之通知，得知成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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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之債權人，然再審原告未將系爭債權讓與一事陳報執行法

院，而依乙支付轉給命令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新竹地院，

係屬向非債權人為清償等事實認定，而依民法第309條規

定，認定再審原告對再審被告所負給付系爭承攬報酬之債

務，尚未消滅等情，於法並無不合。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

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規定云云，顯有誤解。

六、原確定判決本於前揭事實之認定而適用現行有效之民法第31

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規定，並無錯誤適用法令，自不構

成侵害再審原告財產權之情事。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侵

害其財產權而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七、此外，再審原告上開所陳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非法規規定，

亦非屬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再審原告雖主

張原確定判決有違反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等情，均不構成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八、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伍、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

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

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所謂：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

矛盾，係指判決依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認定其請求或對造

抗辯為有理由或無理由，而於主文為相反之諭示，且其矛盾

為顯然者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再字第28號民事裁判意旨

參照。

二、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依債權讓與關係請求再審原告給付

系爭承攬報酬為有理由，而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亦命再審

原告如數給付，乃維持前訴訟程序第一審所為再審原告敗訴

之判決，而於主文諭知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並無判決理由

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

三、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2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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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

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均

顯無理由，爰依前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

柒、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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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4號
再審原告    大將水車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易曄  
訴訟代理人  熊賢安律師
再審被告    鑫裔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政陽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9日宣判時即告確定，再審原告於113年11月1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卷第3頁收狀戳章），未逾30日之再審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再審原告主張：
一、再審原告與訴外人成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成祥公司）於109年3月間成立台積電水車作業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再審原告積欠成祥公司系爭工程報酬新台幣（下同）58萬9366元（下稱系爭承攬報酬）。成祥公司雖於111年4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惟系爭債權讓與行為僅變更系爭工程契約之債之主體，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再審原告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2年5月15日核發之支付轉給命令，於11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轉給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為清償，使成祥公司對合迪公司於58萬9366元債務範圍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縱然再審原告上開清償時間在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之後，惟系爭承攬報酬債權遭臺中地院扣押時，再審被告並未取得執行名義而聲明參與分配，亦未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而排斥合迪公司之執行，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之清償行為，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對成祥公司有清償之效力，並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而得對抗再審被告，否則導致再審原告就同一債權為雙重給付而有侵害財產權之虞。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民法第3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亦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87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二、成祥公司既為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且因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之清償行為而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原確定判決逕以成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再審原告對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合迪公司為清償，亦與再審被告無關，再審被告並未因此受有利益為由，而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報酬，即有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理由。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第一審之訴駁回。　　
參、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與成祥公司在111年4月25日簽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同意書，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及再審原告分別在111年5月26日、7月11日收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存證信函，則111年5月26日已發生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之效力；合迪公司雖爲成祥公司之債權人，並於112年1月11日向新竹地院聲請執行成祥公司對再審原告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新竹地院於112年1月14日發函囑託臺中地院執行，臺中地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甲扣押命令），再於112年5月15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下稱乙支付轉給命令），命再審原告將系爭承攬報酬支付新竹地院轉給合迪公司，嗣再審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新竹地院，並由合迪公司於112年5月31日具領，惟再審原告於收受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已得知系爭承攬報酬債權已讓與再審被告，再審原告並非向債權人為清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且再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通知時，成祥公司有何不得行使債權之情事，再審原告並無可對抗成祥公司之事由而得對抗再審被告，故再審原告抗辯其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已發生效力，且得對抗再審被告，均無理由等情，乃依債權讓與關係，判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報酬，有再審原告提出之原確定判決可佐（本院卷第17-23頁）。
肆、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民法第3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及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87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或認定事實不當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於債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法第310條第3款定有明文。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29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依前開原確定判決意旨，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於收受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成祥公司已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且已通知再審原告，系爭債權讓與已對再審原告發生效力，則成祥公司即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給命令而對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之事實認定，而認再審原告向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對再審被告不發生清償之效力，經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四、又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通知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時，再審原告並無得對抗成祥公司之事由而得對抗再審被告之事實認定，而認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給命令而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不得對抗再審被告，經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云云，亦屬無據。
五、再者，原確定判決係本於核發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之執行法院係以成祥公司為再審原告之債權人而命再審原告不得對成祥公司為清償，並應對合迪公司為清償，惟再審原告已受系爭債權讓與之通知，得知成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然再審原告未將系爭債權讓與一事陳報執行法院，而依乙支付轉給命令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新竹地院，係屬向非債權人為清償等事實認定，而依民法第309條規定，認定再審原告對再審被告所負給付系爭承攬報酬之債務，尚未消滅等情，於法並無不合。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規定云云，顯有誤解。
六、原確定判決本於前揭事實之認定而適用現行有效之民法第31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規定，並無錯誤適用法令，自不構成侵害再審原告財產權之情事。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侵害其財產權而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七、此外，再審原告上開所陳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非法規規定，亦非屬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違反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等情，均不構成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八、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伍、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所謂：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係指判決依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認定其請求或對造抗辯為有理由或無理由，而於主文為相反之諭示，且其矛盾為顯然者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再字第2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二、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依債權讓與關係請求再審原告給付系爭承攬報酬為有理由，而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亦命再審原告如數給付，乃維持前訴訟程序第一審所為再審原告敗訴之判決，而於主文諭知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並無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
三、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陸、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均顯無理由，爰依前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柒、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4號
再審原告    大將水車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易曄  
訴訟代理人  熊賢安律師
再審被告    鑫裔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政陽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
日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
    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3
    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
    訴第三審之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9日宣判時即告確定，再
    審原告於113年11月1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卷
    第3頁收狀戳章），未逾30日之再審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再審原告主張：
一、再審原告與訴外人成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成祥公司）於10
    9年3月間成立台積電水車作業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
    ），再審原告積欠成祥公司系爭工程報酬新台幣（下同）58
    萬9366元（下稱系爭承攬報酬）。成祥公司雖於111年4月25
    日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
    ，惟系爭債權讓與行為僅變更系爭工程契約之債之主體，於
    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再審原告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
    臺中地院）112年5月15日核發之支付轉給命令，於112年5月
    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
    院）轉給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合迪公司），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為清償，使成祥公司對
    合迪公司於58萬9366元債務範圍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縱然
    再審原告上開清償時間在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
    再審被告之後，惟系爭承攬報酬債權遭臺中地院扣押時，再
    審被告並未取得執行名義而聲明參與分配，亦未提起第三人
    異議之訴而排斥合迪公司之執行，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之清
    償行為，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對成祥公司有清償之效
    力，並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而得對抗再審被告，否則導
    致再審原告就同一債權為雙重給付而有侵害財產權之虞。原
    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民法第310條第3款
    、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亦違背
    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87年度台上字第379
    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085號
    判決，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
    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二、成祥公司既為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且因再審原告對合迪
    公司之清償行為而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原確定判決逕以成
    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再審原告對成祥公司之
    債權人合迪公司為清償，亦與再審被告無關，再審被告並未
    因此受有利益為由，而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
    報酬，即有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而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
    審理由。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
    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在前訴訟
    程序第一審之訴駁回。　　
參、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與成祥公司在111年4月25日簽立
    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同意書，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
    權讓與再審被告，及再審原告分別在111年5月26日、7月11
    日收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存證信
    函，則111年5月26日已發生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
    與再審被告之效力；合迪公司雖爲成祥公司之債權人，並於
    112年1月11日向新竹地院聲請執行成祥公司對再審原告之系
    爭承攬報酬債權，新竹地院於112年1月14日發函囑託臺中地
    院執行，臺中地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甲扣
    押命令），再於112年5月15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下稱乙支
    付轉給命令），命再審原告將系爭承攬報酬支付新竹地院轉
    給合迪公司，嗣再審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
    納至新竹地院，並由合迪公司於112年5月31日具領，惟再審
    原告於收受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已得知系爭承
    攬報酬債權已讓與再審被告，再審原告並非向債權人為清償
    ，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且再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系
    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通知時，成祥公司有何不得行使債權之
    情事，再審原告並無可對抗成祥公司之事由而得對抗再審被
    告，故再審原告抗辯其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
    等規定，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已發生效力，且得對抗再審
    被告，均無理由等情，乃依債權讓與關係，判命再審原告應
    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報酬，有再審原告提出之原確定判決
    可佐（本院卷第17-23頁）。
肆、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
    、民法第3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
    第15條規定，及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
    87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
    2年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
    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
    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
    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或認定事實
    不當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392號裁定意旨
    參照）。
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就債務人
    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
    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
    受領者，於債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
    法第310條第3款定有明文。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
    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299條第1項定有
    明文。
三、依前開原確定判決意旨，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於收受
    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成祥公司已將系爭承攬報
    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且已通知再審原告，系爭債權讓與已
    對再審原告發生效力，則成祥公司即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
    人，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給命令而對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合迪
    公司所為之清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之事實認定，而認
    再審原告向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對再審被告不發生清償之
    效力，經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310條第3款
    規定。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310條第3
    款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四、又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通知系
    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時，再審原告並無得對抗成祥公司之事
    由而得對抗再審被告之事實認定，而認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
    給命令而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不得對抗再審被告，經核
    ，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故
    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云
    云，亦屬無據。
五、再者，原確定判決係本於核發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
    之執行法院係以成祥公司為再審原告之債權人而命再審原告
    不得對成祥公司為清償，並應對合迪公司為清償，惟再審原
    告已受系爭債權讓與之通知，得知成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
    酬之債權人，然再審原告未將系爭債權讓與一事陳報執行法
    院，而依乙支付轉給命令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新竹地院，
    係屬向非債權人為清償等事實認定，而依民法第309條規定
    ，認定再審原告對再審被告所負給付系爭承攬報酬之債務，
    尚未消滅等情，於法並無不合。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
    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規定云云，顯有誤解。
六、原確定判決本於前揭事實之認定而適用現行有效之民法第31
    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規定，並無錯誤適用法令，自不構
    成侵害再審原告財產權之情事。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侵
    害其財產權而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七、此外，再審原告上開所陳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非法規規定，
    亦非屬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再審原告雖主
    張原確定判決有違反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等情，均不構成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八、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1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伍、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
    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
    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所謂：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
    矛盾，係指判決依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認定其請求或對造
    抗辯為有理由或無理由，而於主文為相反之諭示，且其矛盾
    為顯然者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再字第28號民事裁判意旨
    參照。
二、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依債權讓與關係請求再審原告給付
    系爭承攬報酬為有理由，而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亦命再審
    原告如數給付，乃維持前訴訟程序第一審所為再審原告敗訴
    之判決，而於主文諭知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並無判決理由
    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
三、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
    第2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陸、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
    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均
    顯無理由，爰依前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
柒、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再易字第44號
再審原告    大將水車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易曄  
訴訟代理人  熊賢安律師
再審被告    鑫裔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政陽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事件，再審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壹、按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8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為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於民國113年10月9日宣判時即告確定，再審原告於113年11月1日對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卷第3頁收狀戳章），未逾30日之再審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貳、再審原告主張：
一、再審原告與訴外人成祥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成祥公司）於109年3月間成立台積電水車作業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工程契約），再審原告積欠成祥公司系爭工程報酬新台幣（下同）58萬9366元（下稱系爭承攬報酬）。成祥公司雖於111年4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下稱系爭債權讓與），惟系爭債權讓與行為僅變更系爭工程契約之債之主體，於債之同一性不生影響，再審原告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2年5月15日核發之支付轉給命令，於11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下稱新竹地院）轉給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即訴外人合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迪公司），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為清償，使成祥公司對合迪公司於58萬9366元債務範圍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縱然再審原告上開清償時間在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之後，惟系爭承攬報酬債權遭臺中地院扣押時，再審被告並未取得執行名義而聲明參與分配，亦未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而排斥合迪公司之執行，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之清償行為，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對成祥公司有清償之效力，並依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而得對抗再審被告，否則導致再審原告就同一債權為雙重給付而有侵害財產權之虞。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民法第3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亦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87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二、成祥公司既為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且因再審原告對合迪公司之清償行為而受有債務減少之利益，原確定判決逕以成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再審原告對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合迪公司為清償，亦與再審被告無關，再審被告並未因此受有利益為由，而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報酬，即有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再審理由。
三、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之訴，並聲明：㈠原確定判決廢棄；㈡再審被告在前訴訟程序第一審之訴駁回。　　
參、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與成祥公司在111年4月25日簽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同意書，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及再審原告分別在111年5月26日、7月11日收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存證信函，則111年5月26日已發生成祥公司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之效力；合迪公司雖爲成祥公司之債權人，並於112年1月11日向新竹地院聲請執行成祥公司對再審原告之系爭承攬報酬債權，新竹地院於112年1月14日發函囑託臺中地院執行，臺中地院於112年2月16日核發扣押命令（下稱甲扣押命令），再於112年5月15日核發支付轉給命令（下稱乙支付轉給命令），命再審原告將系爭承攬報酬支付新竹地院轉給合迪公司，嗣再審原告於112年5月25日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新竹地院，並由合迪公司於112年5月31日具領，惟再審原告於收受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已得知系爭承攬報酬債權已讓與再審被告，再審原告並非向債權人為清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且再審原告並未舉證證明其受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通知時，成祥公司有何不得行使債權之情事，再審原告並無可對抗成祥公司之事由而得對抗再審被告，故再審原告抗辯其依民法第31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已發生效力，且得對抗再審被告，均無理由等情，乃依債權讓與關係，判命再審原告應給付再審被告系爭承攬報酬，有再審原告提出之原確定判決可佐（本院卷第17-23頁）。
肆、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民法第310條第3款、民法第299條第1項等規定，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及違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7號判決、87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105年度台上字第724號判決、52年台上字第1085號判決，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意旨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不包括取捨證據或認定事實不當之情形在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定有明文。就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執行法院應發扣押命令禁止債務人收取或為其他處分，並禁止第三人向債務人清償，
　　強制執行法第115條第1項定有明文。向第三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於債權人因而受利益之限度內，有清償之效力，民法第310條第3款定有明文。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299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依前開原確定判決意旨，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於收受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前，成祥公司已將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再審被告，且已通知再審原告，系爭債權讓與已對再審原告發生效力，則成祥公司即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給命令而對成祥公司之債權人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再審被告並未受有利益之事實認定，而認再審原告向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對再審被告不發生清償之效力，經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310條第3款規定云云，核屬無據。
四、又原確定判決係本於再審原告受成祥公司、再審被告通知系爭承攬報酬債權讓與時，再審原告並無得對抗成祥公司之事由而得對抗再審被告之事實認定，而認再審原告依乙支付轉給命令而對合迪公司所為之清償，不得對抗再審被告，經核，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反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民法第299條第1項規定云云，亦屬無據。
五、再者，原確定判決係本於核發甲扣押命令、乙支付轉給命令之執行法院係以成祥公司為再審原告之債權人而命再審原告不得對成祥公司為清償，並應對合迪公司為清償，惟再審原告已受系爭債權讓與之通知，得知成祥公司已非系爭承攬報酬之債權人，然再審原告未將系爭債權讓與一事陳報執行法院，而依乙支付轉給命令將系爭承攬報酬繳納至新竹地院，係屬向非債權人為清償等事實認定，而依民法第309條規定，認定再審原告對再審被告所負給付系爭承攬報酬之債務，尚未消滅等情，於法並無不合。故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錯誤適用強制執行法第115條規定云云，顯有誤解。
六、原確定判決本於前揭事實之認定而適用現行有效之民法第310條第3款、第299條第1項規定，並無錯誤適用法令，自不構成侵害再審原告財產權之情事。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侵害其財產權而違反憲法第15條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七、此外，再審原告上開所陳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均非法規規定，亦非屬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裁判，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違反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等情，均不構成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理由。　 　　
八、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伍、關於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而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再審理由部分，經查：
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所謂：判決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係指判決依據當事人主張之事實，認定其請求或對造抗辯為有理由或無理由，而於主文為相反之諭示，且其矛盾為顯然者而言，最高法院90年度台再字第2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二、原確定判決係認再審被告依債權讓與關係請求再審原告給付系爭承攬報酬為有理由，而前訴訟程序第一審判決亦命再審原告如數給付，乃維持前訴訟程序第一審所為再審原告敗訴之判決，而於主文諭知駁回再審原告之上訴，並無判決理由與主文發生矛盾之情事。
三、從而，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2款之再審理由部分，為顯無理由。
陸、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審原告主張原確定判決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款之再審事由，均顯無理由，爰依前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柒、據上論結，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